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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2022〕10 号 

 

 

关于印发《华南师范大学电子印章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处、各单位： 

《华南师范大学电子印章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学校校长

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华南师范大学 

2022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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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电子印章使用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学校“两高两化”发展战略，完善校务信息

化配套体系，学校决定在校园办事流程审批、电子公文、电子合

同、电子证书、电子成绩单等领域逐步推广电子印章应用。为规

范我校电子印章管理，确保电子印章使用合法、安全、可靠，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和我校印章管理的相关规定，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电子印章，是由学校统一审批和发放

的在一定期限内用以证明单位和持有人身份，保证在电子校务系

统业务活动中数据电文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不可抵赖性的电子数

据。电子印章以密码技术为核心，将数字证书、签名密钥与印章

图像有效绑定。     

第三条  电子印章分为电子公章和电子签名章，电子公章包

括电子专用章和电子部门章。 

电子专用章是指由学校统一审批和发放的，在印章使用范围

内使用的专用电子印章。 

电子部门章是指由学校统一审批和发放的，在一定期限内用

以证明校内各类二级机构身份的电子印章。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B5%E5%AD%90%E5%8D%B0%E7%AB%A0/85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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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签名章是指由学校统一审批和发放的，在一定期限内用

以证明校内教职工身份，进行电子校务处理的电子印章。 

第四条  电子印章绑定的数字证书，由具备资质的电子认证

服务机构（CA 数字证书认证中心）提供，由信息化建设管理办

公室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统一采购。电子公章、校领导电子签

名章、校内二级机构负责人电子签名章制作与服务费用由学校统

一安排。 

第五条  电子专用章的图形化展现，原则上在实体印章的印

模基础“专用章”前加上“电子”字样；电子部门章的图形化展

现，原则上在实体印章的印模基础上加上“电子专用章”字样；

电子签名章的图形化展现，应清晰可辨认，与印章持有人姓名完

全一致。 

第六条  在学校授权应用电子印章的信息系统中实现的可

靠电子印章与实体盖章或手写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加盖电子

印章的公文、证照、协议、凭据、流程单、信息表等各类电子文

档与加盖实体印章或手写签名的纸质书面材料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电子签名相关法律明确不适用的情形除外。对其版式文件的

打印件，学校提供验证服务。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七条  学校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信息化建设管理办

公室负责电子印章的规范管理与统一授权，负责电子印章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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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发放和注销等工作。 

第八条  网络中心负责电子印章基础服务平台建设和维护，

负责电子印章制作生成、电子印章与信息系统功能对接等技术服

务实施工作。 

第九条  电子印章应用管理单位，是指其建设管理的信息系

统调用学校电子印章基础服务平台实现网上签批盖章功能的单

位，负责协调信息系统承建方按照学校统一接口标准完成电子印

章与信息系统的功能技术对接，及时向电子印章管理部门反馈电

子印章应用问题及异常。 

第十条  电子印章使用人，是指学校统一授权使用电子印章

的校内教职工。电子公章授权使用，遵循“权限最小化”原则，

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电子专用章使用人为电子专用章授权业务单

位的负责人及印章专管人员。电子部门章使用人为校内二级机构

负责人及印章专管人员。电子签名章使用人为持有电子签名章教

职工本人。 

第三章  电子印章管理 

第十一条  电子印章的申请、授权和制发。 

电子专用章由学校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信息化建设管

理办公室根据学校业务开展需要进行备案、登记和发放，由网络

中心统一制作。 

电子部门章根据学校正式发文批准成立的校内二级机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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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授权和制发。 

校内二级机构负责人电子签名章根据学校任命或聘任文件

生成、授权和制发。其他有电子签名处理电子校务需求的教职工，

由本人提出申请，经所在单位审核后，报信息化建设管理办公室

备案、登记和发放，由网络中心统一制作，电子签名章制作与服

务费用由申请人或申请单位承担。 

第十二条  使用电子印章需调用数字证书，数字证书形式有

Ukey（也称硬证书）和云数字证书（也称软证书）。Ukey 需要硬

件插入电脑端进行数字认证；云数字证书通过网络手段进行数字

认证。原则上，电子专用章的数字证书使用 Ukey 形式，电子部

门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校内二级机构自行选择数字证书形式，

电子签名章使用云数字证书形式。 

第十三条  电子印章绑定的数字证书自制发之日起，默认有

效期为一年，数字证书有效期即将到期前需更新证书。证书更新

后，电子印章的图形化特征保持不变。电子印章绑定的数字证书

过期未更新的，电子印章功能也同时失效。 

第十四条  因校内机构撤销、合并、名称更改、职能调整等

原因需变更电子印章名称、业务授权范围的，原电子印章即注销

失效，如有 Ukey 数字证书应交回信息化建设管理办公室。需要

制作新的电子印章的，按照第十一条的规定重新生成、授权和制

发新电子印章。 

第十五条  教职工离职，原则上电子签名章即注销失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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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延续需保留电子签名章的，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原单位和

相关职能部门审核同意后，在一定限期内予以保留。 

第十六条  校内二级机构管理的信息系统或网上审批业务

流程或电子证书制作需调用电子印章功能的，应向信息化建设管

理办公室提出申请，信息化建设管理办公室审批同意后，电子印

章应用管理单位与网络中心按照学校统一接口标准共同实施电

子印章基础服务平台与信息系统或审批业务流程的功能技术对

接。 

第四章  电子印章使用 

第十七条  电子印章应在学校审批同意并完成技术对接的

校内信息系统或网上审批业务流程中使用，不得在校外信息系统、

未审批同意和完成技术对接的校内信息系统中使用电子印章，不

得拷贝复制电子印章的图形化形式用于制作任何文件资料。 

第十八条  电子印章应在学校授权业务范围和岗位职责内

使用，电子印章使用人不得超越业务范围或越权使用电子印章。 

第十九条  电子印章使用人应认真审核需要电子用印的网

上业务办理内容，确认无误后在业务办理表单的规定位置使用电

子印章。 

第二十条  加盖电子印章的公文、证照、协议、凭据、表单

等电子文档，应作为学校电子档案依照相关要求进行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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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电子印章安全 

第二十一条  电子印章基础服务平台应具备完善的信息安

全防护措施，应符合国家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 2.0 二级

要求。 

第二十二条  电子印章基础服务平台应建立可靠的数据存

储、备份、恢复等数据安全机制。 

第二十三条  电子印章基础服务平台应对电子印章的制作、

换领、注销、使用提供审计功能，确保审计信息真实完整。 

第二十四条  电子印章应用管理单位应做好使用电子印章

信息系统的安全维护工作，原则上调用电子印章的信息系统或审

批平台应符合国家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 2.0 二级要求。 

第二十五条   电子印章使用人应将电子印章和数字证书

Ukey 等同于实体印章管理。数字证书 Ukey 应指定专人负责保

管、存放、统一用印，并不得带离办公场所，不得向无关人员透

露密码信息。 

第二十六条  电子印章使用人应对电子印章绑定的数字证

书设置符合强度要求的密钥。 

第二十七条  电子印章绑定的数字证书密钥泄露、Ukey 存

储介质损坏、被盗或遗失的，电子印章使用人应及时向信息化建

设管理办公室申请注销旧数字证书，更换新的数字证书。 

第二十八条  电子印章不得用于涉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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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电子印章的申请、制作、使用等，应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规定要求。

对伪造、变造、冒用、盗用电子印章或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申请电

子印章的，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及学校规定追究其责任。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14 日印发  

责任校对：乔金秀 邓静薇  


